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田家榮
電話：8227171#514
傳真：8235801
電子信箱：a79521358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林字第11500276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森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(376550000A_115002761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農曆年節、清明節掃墓及春秋兩乾燥季節森林火災高

風險時期，為避免本縣轄管之山坡地農地及林地發生火

災，請貴機關加強落實宣導，森林區域不得引火，使用汽

化爐、高山爐具等應注意火源，避免使用不慎造成森林火

災，並惠請各機關協助於轄管之場域利用電子看板或跑馬

燈刊登宣導字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115年2月4日農授林業字第1152420100號函及森

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辦理。

二、若於山坡地農地及林地周邊道路進行樹木修剪及除草等相

關作業時，請勿隨意堆置及燃燒雜草、枯枝等廢棄物，以

免造成火勢延燒。

三、就國人掃墓之習慣可提前宣導，加強森林火災防災宣導及

相關燃料管理措施，若本縣消防單位有進行宣導相關場次

惠請通知各相關單位周知。

四、請本縣警察局協助轉知巡守隊如執行社區巡檢作業時，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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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山林地區可加強留意是否有火星、冒煙、違規用火情

形，如有發現疑似火災徵象請即時通報森林火災專線

（0800-000930）或119。

五、當代民眾環保與健康意識提升，清明祭祖期間如有「紙錢

集中焚燒」或「以米代金」、「大面額紙錢」等方案，請

本府民政處及本縣環保局強力宣導，達減燒減紙減碳排且

避免山區零星焚燒。

六、另本縣各國中小學，可就說明七短片及海報部分進行宣導

或辦理「森林防火闖關活動」提升學童防火知識、擴散至

家庭。

七、為加強民眾宣導，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所製作之「炎火之

鏡」短片及設計防火海報（不生火好森活）放置於網路雲

端空間(https://reurl.cc/jm0YEZ)，另前揭防火海報圖檔

使用，請註明「林業保育署授權使用」字樣，並勿超過授

權範圍之利用，亦不得私自有償或無償轉賣、借予、複 

製、出租、網路傳輸予第三者，並請遵守著作權法及智慧

財產權相關規定，授權使用時間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

止。

八、另農業部林業保育署已建立「林火風險評估系統」( 

https://ffwi.forest.gov.tw/)，可查知未來七日之林火

風險狀況，各機關可預為防範森林火災措施及加強高風險

區域巡護工作。

九、刊登宣導字樣為「花蓮縣政府關心您：一點火星可毀千頃 

林；防火防災、從你我做起，共守永續家園」，另請將刊

登之文字拍照記錄並於115年4月30日前已電子文函復本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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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。

十、如有以上森林防火防災相關宣導作為，請協助回報本府知

悉，俾利後續滾動式統計及防災推動，至紉公誼。

十一、隨函檢附115年森林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一份供參。

正本：花蓮縣警察局、花蓮縣消防局、本縣環境保護局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社會處、本
府教育處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級農會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農業處保育與林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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